附件2
 申报单位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；

海外院士证书及中文翻译件（有翻译资质的单位提供）

申报单位与院士共建院士工作站协议；
申报单位与院士或院士团队的项目合作协议；

申报单位的院士工作站管理办法；
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（上市公司、新三板挂牌企业须为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）出具的上年度财务报表；
工作站固定的研发场所证明复印件（房产证、租赁合同等）；
主要科研仪器及设备（需逐一列明设备名称、单位、数量、用途简要说明等）；
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获批的省级以上平台证明材料；
近三年授权的发明专利证明材料；

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研发计划项目的立项文件；
